	2026年中央农业防灾减灾资金绩效目标自评表

	（2026年度）

	资金（专项）名称
	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（农作物重大病虫害防控）

	中央主管部门
	财政部
	专项实施期
	长期

	省级财政部门
	省财政厅
	省级主管部门
	省农业农村厅

	
	全年预算数（A）
	全年执行数（B）
	预算执行率（B/A×100%)

	资金
投入
情况
	年度金额：
	162.72万元
	162.72万元
	100%

	
	其中：中央补助
	162.72万元
	162.72万元
	100%

	
	  地方资金
	
	
	

	年度目标
	总体目标
	全年实际完成情况

	
	支持主要农作物重大病虫疫情防控，重发区域病虫疫情得到有效控制，新发突发重大农业植物疫情有效处置，不出现大面积绝收成灾，有力保障粮食安全和农业生产安全。
	主要农作物重大病虫疫情防控7.35万亩，建设完善128个农作物重大病虫疫情监测网点。

	绩效指标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指标值
	全年实际完成值
	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

	
	产出指标
	数量指标
	重大病虫疫情防控面积
	≧5.76万亩
	7.35
	

	
	
	
	生物防治面积
	≧3.5万亩
	6.6
	

	
	
	
	设立病虫疫情监测点
	128个
	128
	

	
	
	质量指标
	重发区域病虫害得到有效控制
	是
	是
	

	
	
	
	项目实施区统防统治覆盖率
	≥90%
	95
	

	
	
	成本指标
	采购物资或服务价格低于市场价格
	是
	是
	

	
	效益指标
	社会效益指标
	粮食不因病虫害出现现大面积成灾绝收
	是
	是
	

	
	
	可持续影响指标
	持续开展重大病虫疫情灾情监测
	是
	是
	

	
	满意度指标
	满意度指标
	受灾农民或防治服务组织满意度
	≥85%
	95
	

	注：1.资金使用单位按项目绩效目标填报。    2.全年执行数是指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要求所形成的实际支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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